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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
	市级审批范围
	备注

	1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大型（中型）灌区初步设计审批
	灌区项目设计灌溉面积小于30万亩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和设计灌溉面积小于5万亩的新建中型灌区项目的初步设计。
	

	
	
	泵站初步设计报告审批
	装机流量10—50立方米/秒或装机功率在1千—1万KW泵站更新改造项目（不含新建项目）的初步设计。
	

	
	
	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审批
	跨县（市、区）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1万千瓦以上5万千瓦以下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初步设计。
	

	
	
	大型（中型）水闸初步设计审批
	除省水利厅审批以外的中型水闸项目初步设计。
	

	
	
	湖泊综合治理初步设计审批
	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湖泊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修复项目的初步设计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水库）
	新建（含扩建、改建）水库工程项目：小（2）型水库
	

	
	
	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本市范围内流域面积200-3000平方公里河流治理项目初步设计
	

	
	
	蓄滞洪区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除水利部和省水利厅负责审查以外的，在西凉湖蓄滞洪区内建设工程初步设计
	

	2
	取水许可
	取水许可审批
	1.工业和城镇生活取用地表水，长江干流日取用水量3万立方米以上5万立方米以下，其他河流日取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10万立方米以下；农业灌溉和生态引水设计取用地表水流量5立方米每秒以上10立方米每秒以下；
2.取用地下水，日取用水量3000立方米以上5000立方米以下或者年设计取用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100万立方米以下，其中取用矿泉水、地热水日取用水量2000立方米以上3000立方米以下或者年设计取用水量30万立方米以上50万立方米以下；
3.发电取用水，水电厂总装机2.5万千瓦以上5万千瓦以下，火力（含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不满30万千瓦的；
4.跨县级行政区域取用水的。
	涉及陆水水库库区的取水（含地下水），由长江委审批。涉及王英灌区的农业灌溉取水，由省水利厅审批。

	
	
	取水许可证核发
	
	

	3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除水利部、省水利厅负责审批以外的西凉湖蓄滞洪区内的，以及市本级设立的其他蓄滞洪区内的非防洪建设项目。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
	淦河干流南川水库大坝至入斧头湖河口段及重要支流（龙潭河、横沟河）河口段、汀泗河及其他跨县级行政区重要河流（宋家河、铁柱港、沙堆河）跨县界河段；新建小（2）型水库。
	龙潭河河口段以香泉映月橡胶坝为界，横沟河河口段以官埠大道跨河桥梁为界。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1.河道：除长江委和省水利厅负责审批以外的，陆水干流神龙坪水库大坝至节堤航电枢纽段（不含陆水水库）、富水干流望江岭水库大坝至入富水水库河口段、淦河干流南川水库大坝至入斧头湖河口段及重要支流（龙潭河、横沟河）河口段，汀泗河及其他跨县级行政区重要河流（宋家河、铁柱港、沙堆河）跨县界河段的建设项目；
2.水库：在青山水库、双石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
3.湖泊：在斧头湖仅涉及咸宁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在西凉湖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划的建设项目。
	

	4
	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
	咸宁市境内长江干堤禁脚地、工程留用地、安全保护区范围内地质钻探、桩基础、新建上下堤路
	

	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1.市发改委立项或核准（备案）涉及咸安（不含咸宁高新区）、崇阳、通山等非扩权县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市发改委立项或核准（备案）跨县级行政区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市发改委立项或核准（备案）涉及咸宁高新区范围内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由咸宁高新区管委会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跨县级行政区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新建小（2）型水库（含电站水库）
	

	7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市级主管的咸宁市主城区范围内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8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1.市本级直管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2.其他需要市级审批的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事项。
	

	9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咸宁市境内长江重要支流、中小河流3级及以上堤防，在斧头湖、西凉湖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划的湖堤堤顶。
	

	10
	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市级直管水库大坝坝顶。
	

	11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除水利部和省水利厅负责审查以外的，在西凉湖蓄滞洪区内建设避洪设施。
	

	12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在市级直管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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